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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國家保護義務、注意義務、救災行政 

摘要 

國家雖對人民之基本權(包括生命權)有保護義務，但人民並不因此擁有

零風險之生命絕對保障請求權。又登山災難在我國法規範位階低、行政

機關不重視的背景下，若要求消防人員對山難搜救有始終維持之專業能

力，恐無期待可能性。因此司法權在審查登山災難的國賠責任時，應體

察行政機關面臨的現實實務，對於如何履行救援部分，認定行政機關有

選擇裁量餘地而不進行審查。 

重點整理 背景事實 

1.某張姓學生(下稱張君)於 100 年 2 月 27 日申請進入南投縣

白姑大山進行登山活動，2 月 28 日最後一次對外以手機聯

繫後，當晚仍未返回住處，其女友隨即向南投縣警察局仁

愛分局報案，3 月 1 日中午，南投縣消防局展開搜救，雖

然消防局出動 600 餘人次，經過 51 日的搜山救援行動，

仍無所獲，在第 52 日民間山友入山搜救，翌日即在南投

縣消防局聲稱已搜過之溪谷尋獲張君之大體。 

2.張君之父母因此主張：東勢林管處管理白姑大山山域怠於

設置明顯指示路標、南投縣警察局未確實審核張君申請入

山管制條件、台北市警察局士林分局怠於取得張君之雙向

通聯紀錄、南投縣消防局搜救指揮系統紊亂與搜救小隊搜

救不確實、行政院內政部消防署未能充分整合民間團體救

災能量，疏於督促考核下級之救災勤務，上開各行政機關

怠於執行職務共同導致張君死亡，應共同負國家賠償責

任，爰依據國家賠償法第 2 條第 2 項與第 5 條、民法第 192

條第 1 項、第 2 項及第 194 條規定，請求賠償。 

3.第一審台灣台北地方法院 101 年度重國字第 30 號民事判

決，判定南投縣政府消防局擔負國家賠償責任，並賠償新

台幣 2,669,940 元。南投縣政府消防局不服上訴，二審台

灣高等法院 104 年度上國字第 14 號民事判決，認定南投

縣政府消防局上訴有理由，廢棄第一審判決，駁回張君父

母之國賠訴訟請求。(編者按，最高法院於 107 年 11 月 14

日作成 107 年度台上字第 972 號民事判決，維持二審判

決，張君之父母敗訴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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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整理 
歷審判決

比較 

一、一審判決 

(一)第一審判決在探求保護規範理論之法規範，先以憲

法第 15 條之生存權為基礎，認定「人民遭受生存

危害，本有請求國家施以救護之基本權」；接著以

消防法第 16 條、地方制度法第 19 條第 11 款第 2

目、各級消防機關救災救護指揮中心作業規定第 2

點第 2 項第 2 款、消防機關與協助救災機關團體處

理山難事故支援聯繫作業要點(下稱山難作業要點)

第 4 點，認定張君登山活動並未被現行法令禁止，

且入山行為經警察機關核准，則當其登山活動遭遇

生存危險，國家有施予救護之義務，因此南投縣消

防局對張君之山難迷途遭遇生命危害，負有施予救

護之作為義務。 

(二)在論證公務員故意過失要件部分，一審判決認定本

案該當公務員之過失行為，並認為注意義務之標

準，「以忠於職守之一般公務員在該具體情況應該

能注意並可期待其注意之程度而言」。並認為違背

職務義務之有責性，可從行政之整個行為而論，而

不限於行為之個別公務員。 

(三)最後，在行為違法及因果關係之論證上，一審判決

認為南投縣政府消防局在其組織運作有疏失，導致

投入之搜救人力未能針對重點區域加強搜索，虛耗

人力，錯失時機，有違背其應受期待之注意義務，

對張君未獲及時救援所導致之死亡結果，有相當因

果關係，因而該當國家賠償法第 2 條第 2 項所稱怠

於執行職務之情事。 

二、二審判決 

(一)第二審判決在適用法規範上，並未援引憲法第 15

條之生存權規定，但相較於一審判決，增加適用消

防法第 24 條、緊急救護辦法第 3 條第 1 款、第 2

款以及山難作業要點第 5、6 點。 

(二)儘管二審判決亦如同一審判決，肯認南投縣政府消

防局對張君發生山難，負有施予緊急救護之作為義

務，而無不予救援之不作為決定裁量餘地，但二審

判決認定之保護規範中，「國家保護義務，其目的

在於緊急救援山難事件以減少傷亡，並非因此即完

全排除人民登山可能致生命、身體、健康受損害之

任何風險」，並認為「人民對國家並無享有登山零

風險之請求權」，且認為南投縣政府消防局就山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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歷審判決

比較 

事故發生地點之研判以及如何進行搜救，仍有選擇

裁量之餘地。 

(三)在注意義務之判斷上，二審判決非如一審判決以行

政機關組織作用之整體性為據，而係以個別消防人

員之注意義務進行衡量，並認為山難搜救僅是南投

縣政府消防局應執行緊急救護職務之一，山難搜救

訓練亦僅為消防人員常年訓練之個人訓練術科項

目之一，因此消防人員執行山難救援注意義務之標

準，並非專業高注意水準，而是忠於職務之一般消

防人員，從事山難救援可平均注意之事。 

(四)而在行為違法及因果關係之論證部分，二審判決認

定南投縣政府消防局對蒐集情資、統整搜救路線、

搜救人力之佈置、搜救路線之規劃等職務，仍有選

擇裁量餘地，因而南投縣政府消防局於救難行為中

之行為非屬違法行為；其次張君之登山與下切溪谷

行為是冒險行為，南投縣政府消防局執行山難緊急

救護職務無法達成防止登山失蹤者死亡結果之發

生，易言之，張君之死亡結果與執行山難救護行為

間欠缺因果關係。 

三、小結：二審判決認定南投縣政府消防局並未違背注意義

務、不成立過失侵權行為、亦非怠於執行職務、且與張

君死亡間無相當因果關係，故張君父母請求南投縣政府

消防局就系爭山難事件負國賠責任，即屬無據。 

重點整理 

評析 

本案主張之國家責任以國家賠償法第 2 條第 2 項後段「怠

於執行職務」為據，通說與實務均認定成立此項之國家賠

償責任，要件有：1.公務員怠於執行職務或拒不為職務上應

為之行為；2.行使公權力；3.有故意或過失；4.行為違法；

5.特定人自由或權利所受損害與違法行為間具相當因果關

係；6.非純屬天然災害或其他不可抗力所致者；7.公務員職

務義務所依循之法律規範，必須為受害人民所得主張之保

護規範(是否該當保護規範，通說均以釋字第 469 號解釋理

由書所提出之標準判斷之)；8.公務員依所遵循之法律規範

對可得特定之人負有作為義務且已無不作為之裁量空間(學

理上所稱之裁量收縮至零)。 

本案一、二審判決基本上均遵循相同之審查要件，亦均肯

定消防法第 16 條、山難作業要點第 4 點之目的係為保護人

民生命、身體、健康等法益，該當當事人得主張之保護規

範，故南投縣政府消防局對張君發生山難，負有救援之作

為義務。但一、二審判決對於本案國家保護義務之具體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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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整理 評析 

圍，以及南投縣政府消防局之注意義務與執行職務是否該

當違法，認定事實之見解並不同。以下本文將討論之。 

一、國家之基本權保護義務 

(一)若探究我國憲法規定，僅在基本國策章有 4 條明示

國家對於特定人民之保護義務，惟基本國策之定位

直至今日仍有爭議。故通說係從大法官解釋中，肯

認我國憲法價值體系中存在國家保護義務；然而目

前並沒有任何一號解釋直接闡明國家對於人民生

命之保護義務，雖然德國學說基於生命高價值性，

故國家在人民生命受威脅時應予保障。惟因學說僅

屬不成文法源，法院在審判具體案件時，並不受拘

束，本案之一、二審法院即採取不同之立場。 

(二)由於人民之生命為主張基本權利之基礎，本文認為

若已承認國家對於人民之基本權利有保護義務，則

保護範圍自應及於生命，然而人民生命受侵害之情

況不盡相同，或因不可抗力之天災，或因人為行為

所致，故國家雖有保護義務，但人民並不因此享有

零風險之生命絕對保障請求權。 

(三)就本案而言，登山行為縱使非不完全等於冒險行

為，然人類對大自然環境之掌控仍有限度，人民於

登山活動中遭受生命侵害時，國家之保護義務僅可

能負擔合理降低人民生命受侵害之救援義務，申言

之，救災行政之職務行為，自以代國家為具體行為

之公務員，具備期待可能性之義務內容為限度。 

二、救災行政與司法審查 

(一)關於人民登山活動發生災害之救援，儘管本案以消

防法與災害防救法為國家賠償之判斷依據，但實際

上僅有山難作業要點(行政規則位階)為依據，可知

此種災害類型並不受我國行政機關之重視。在災害

防救法於 2000 年制定前，我國之救災行政一直以

消防法為主要依據，而消防人員為所有災害之搶救

主體。 

(二)於此等法規位階低、行政機關不重視此一災害類型

之背景下，要求整體消防體系或個別的消防員，始

終維持著擁有山難搜救的專業能力，恐不具合理之

期待可能性。如此正可說明雖然一、二審判決皆論

及「忠於職守之一般公務員」，但二審卻將一審判

決之「以在該具體情況應該能注意並可期待其注意

之程度」的注意義務，降低為「非專業高注意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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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整理 評析 

準」，蓋從當時消防人員常年訓練實施規定可知，

山難搜救訓練僅是消防人員常年訓練的個人訓練

術科項目之一。且消防人員常年訓練實施規定於

2017 年 12 月 14 日全文修正，原列於術科技能訓練

之山難搜救項目已遭刪除。更證明了我國救災行政

之思維，已大幅降低國家於山難事故之保護義務。

(三)在司法審查上，二審法院體察到行政機關實務之處

理思維，採取尊重行政專業之審查態度，將救援地

點之選擇與救援行為之採取，認定為行政機關之選

擇裁量餘地，而不進行審查。 

三、小結 

(一)在本案之山難事件中，若成立國家賠償責任，等於

是執行救援義務之消防員與消防行政體系，救援行

為被論斷該當違法，並有故意過失；消防員在可能

不具山難救援之專業能力，卻仍勞心勞力之情況

下，最終卻被論以違法加害，想當然必導致消防員

與消防局之反彈。 

(二)本文以為，對於生命發生災害之事件，若非因人民

之重大過失所致，適度擴大國家之保護義務，提高

救災行政之職務執行期待可能性，或許是未來國家

責任可修正之方向。 

重點整理 

一、國家賠償法第 2 條第 2 項後段之國賠責任，其要件如何？  

二、我國憲法是否有國家保護義務？若有，則是否及於人民之生命權？

若及於，則人民是否享有零風險之生命絕對保障請求權？ 

三、我國憲法基本國策章之定位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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